
發文字號：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89.11.16 

發文日期：民國 89 年 11 月 16 日

要    旨：有關在單純申請為使用執照變更之案件中，係經過二次同意行為，第一次為書面審

核同意使用執照變更，第二次則同意發給變更使用執照，故對於「臺北市社區參與

實施辦法」第 18條中之「其處理程序尚未終結者」，在為符合當事人信賴保護之精

神下，則應係指第一次書面審核同意變更

研商「臺北市社區參與實施辦法」第十八條在變更使用執照案之適用疑義乙案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八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九時

二、開會地點：市政大樓東北區九樓法規委員會消保官室

三、主席：陳主任委員清秀        紀錄 :陳明鈺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會議結論：

  （一）有關在單純申請為使用執照變更之案件中，係經過二次同意行為，第一次為書面審

        核同意使用執照變更，第二次則同意發給變更使用執照，故對於「臺北市社區參與

        實施辦法」第十八條中之「其處理程序尚未終結者」，在為符合當事人信賴保護之

        精神下，則應係指第一次書面審核同意變更而言；又此部份請建管處日後於發給變

        更使用執照上，加註原審核同意之日期，以杜爭議。

  （二）對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中福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之陳情函討論內容：

        1.有關「專家學者」之認定為：經提出身分證明文件，且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符合者，始得參加，其中包含都市計畫、環保、建築、勞安等與擬設置之使用組

          別之專家。「公益團體」之認定為：經主管機關許可，在全國或臺北市登記有案

          之代表一人。「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認定為：係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如承租

          人、地上權人、抵押權人，但不包括親屬在內，惟親屬出具委任書者，得代理之

          ；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使用空間、人數、場地及實際需要給予適當限制。

        2.有關本辦法第七條中「社區參與人範圍」，係以辦理社區參與之申請日作為認定

          資格。

        3.有關「公聽會參與人之資格認定、身分確定」，主管機關將於公聽會前編列名冊

          ，並在召開公聽會時，要求參與人需攜帶相關文件始得入場，惟因考量居民之隱

          私權，故不宜將該名冊事前公開閱覽。

        4.有關「公聽會終結之認定」，係由主持人行政裁量控制與會人員發言次數、時間

          ，並視情況決定是否結束。

        5.對於本辦法第十三條中規定：「……有必要時，得再召開公聽會」，其中對於「



          必要時」係屬行政裁量，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具體情形而定。

        6.對於本辦法第十六條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許可時，得附加條件、期限及負

          擔等條款之規定，亦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具體情形而定。

  （三）對於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中福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之陳情函討論內容：

        對於業者向工務局申請用地許可證明時，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核准基準

        表之規定，需具備十二項要件始能取得用地許可證明時，若其中十一項已完成會勘

        ，惟尚未向建設局辦理社區參與時，在合法、便民之考量下，則允許對於其完成十

        一項會勘之結果發給證明，但應於證明書中加註，業者須於發給證明後八個月內完

        成辦理社區參與，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社區參與結果同意設置之證明文件後，

        始能取得正式之用地許可，惟業者若未於期限內完成辦理社區參與，則前開十一項

        之審查證明亦即失效。

七、散會：上午十一時。

備註：本件函釋所引「臺北市社區參與實施辦法」業已修正更名為「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附

      條件允許使用社區參與實施辦法」，併予提醒。另本件事實因涉個案認定，僅供參考

      。


